
大连屹通建设有限公司“9·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9月28日16时40分，大连屹通建设有限公司在中国共产党大连市委员会党校（以下简称市委党校）北院教研楼进行防水作业时，一名工

人从教研楼屋顶坠落，经120救护人员到场确认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以下简称条例)等法律

法规，大连市人民政府成立由市应急局牵头、市总工会、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参加的“9·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邀请市纪

委监委参与事故调查，同时聘请专家参与了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还对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应急响应处置等情况展开了调查。事故调查组按照“科

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看监控录像、尸体检验、查询有关资料等综合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死亡人员和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

施，本起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涉及单位、合同签订、设施及人员情况

（一）事故涉及单位基本情况

大连屹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屹通公司)，2021年6月3日在大连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取得《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孔广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10203MAOYWMEL39，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自2019年8月21日至长期，经营范围：各类工程项目活动、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施工专业作业等。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21185034，资质类别及等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等，有效期至2026年6月18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辽）JZ安许证字〔2021〕017939－1/1，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1年6月18日至2024年6月17日。

孔广秀不参与屹通公司日常管理，公司实际负责人为总经理徐德辉。

（二）合同签订情况

2021年9月2日，市委党校与屹通公司正式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GF-2013-0201），由屹通公司承包中国共产党大连市委员会党校修缮

工程采购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工程立项批准文号：ZZCG2021-ZX20，工程内容：教研楼屋顶漏雨维修、图书馆二楼雨搭更换、食堂职工淋浴

间墙皮脱落维修、庭院台阶破损维修、综合楼地下一层防水层修复、教研楼及图书馆供暖补水箱更换，维修面积共263.82㎡，工程预算经费：25万

元，实际中标价格24.3万元。计划开工日期：2021年9月2日，计划竣工日期：2021年10月1日。

（三）现场勘察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教研楼（共6层）六楼屋顶，屋顶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造型，造型长9.2m，宽4.6m，高2.6m，造型南侧与屋顶防护栏相连

接，防护栏高0.8m。施工要求整体拆除原屋顶结构防水层，利用板岩卷材按原造型结构敷设，利用铝塑板对墙体立面损坏部分进行修复，屋顶面积

59.9㎡,屋顶墙体面积57.6㎡。

（四）人员基本情况

郝祥坤（死者）,男，汉族，吉林省桦甸市人，无业。2021年9月，屹通公司将项目中市委党校教研楼6楼屋顶东、西两个造型的修复和防水作

业部分，以5000元的价格分包给郝祥坤（口头约定，未签订合同），9月25日开始施工，计划于9月28日完工。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9月28日6时左右，郝祥坤在沙河口区解放广场附近以一天200元的工资，临时雇佣力工王方前、文伟儒、谢守贵3人协助进行防水作

业。7时左右，郝祥坤与3人乘车到达市委党校北院教研楼六楼屋顶，郝祥坤教3人如何对屋顶造型进行修复和防水作业后，先组织3人对屋顶西侧造

型进行施工。11时30分左右，4人吃过午饭后继续施工。16时左右，4人完成屋顶西侧造型的防水作业，王方前、谢守贵下楼取防水涂料。16时10

分左右，4人开始对屋顶的东侧造型（以下简称造型）进行施工，文伟儒站在造型东北角铝合金梯子上，王方前站在造型东南角木梯上，郝祥坤站在

王方前身旁指挥王方前粘贴防水布，谢守贵蹲在造型上方给郝祥坤递刷好防水涂料的防水布。16时25分左右，郝祥坤让王方前从木梯上下来，将搭

在造型东南角的木梯向南移动至距屋顶南侧护栏约0.6米处，站在木梯第三踏步上（高约1米）向造型东南角上沿底部粘贴防水布。王方前走到造型

东北角帮文伟儒递料。16时40分，屹通公司办公室职员柳武芳上到屋顶，站在造型西侧向站在造型上的谢守贵询问施工进度，王方前余光看到郝祥

坤站在木梯上双手向上按压造型上沿底部的防水布时，突然喊“啊”的一声，与木梯一起向南倾倒砸断防护栏，从屋顶坠落（距地面约20米）。

（二）事故救援和报告情况

谢守贵听到郝祥坤喊声后，立刻向柳武芳说有人掉下去了，柳武芳赶到现场，看到郝祥坤背朝上趴在教研楼南侧的灌木丛中。16时40分，柳武

芳电话向屹通公司副总经理徐万群报告，并喊五楼的屹通公司办公室职员魏学志下楼查看情况，魏学志电话向120求救，向110报警。16时45分左

右，柳武芳、王方前、文伟儒、谢守贵先后赶到楼下，魏学志在灌木丛外喊了郝祥坤几声，郝祥坤没有反应。16时50分左右，徐万群赶到现场，电

话向屹通公司总经理徐德辉报告。17时左右，110和120先后赶到现场，经医护人员检查确认郝祥坤已经死亡。

（三）事故的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屹通公司已与死者家属签订赔偿协议，赔偿工作已完成。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事故调查组经询问事故有关人员、现场勘查、查看监控录像、尸体检验、专家技术分析并查阅相关材料，认定此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

（一）直接原因

郝祥坤未系挂安全带、未佩戴安全帽，站在教研楼6楼屋顶造型东南角临边处的木梯上，向造型上沿底部粘贴防水布时，失稳与木梯一起从距地

面约20米高的屋顶坠落。

（二）间接原因

1.屹通公司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前未对防水作业区域进行安全风险辨识，未对高处临边作业区域进行安全检查；未在高处临边作

业区域设置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2.屹通公司未设置项目安全管理机构；违反相关规定，将教研楼屋顶造型防水、修复工程分包给个人；未对作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

交底；未制定隐患排查制度和作业操作规程；主要负责人不掌握安全生产“四项机制”要求。

四、对事故责任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屹通公司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前未对防水作业区域进行安全风险辨识，未对高处临边作业区域进行安全检查；未在高处临边作业

区域设置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未设置项目安全管理机构；违反相关规定，将教研楼屋顶造型防水、修复工程分包给个人；未对作业人员进行教育

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未制定隐患排查制度和作业操作规程，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市应急局依法给予屹通公司行政处罚。

（二）建议给予经济处罚人员

徐德辉，屹通公司总经理，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组织制定本单位隐患排查制度和作业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计划；未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市应急局依法给予徐德辉行政处罚。

徐万群，屹通公司副总经理兼项目现场负责人，负责项目全面工作，未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对作业现场安全检查不到位；作业前未组织向

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市应急局依法给予徐万群行政处罚。

（三）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徐万群，屹通公司副总经理兼项目现场负责人、公司实际经营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造成重大伤亡，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司法机关对徐万群追究刑事责任。

五、事故防范的措施建议

1.屹通公司要通过推进贯彻安全生产“四项机制”，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双重预防机制，健全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高处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2.屹通公司要制定并组织实施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定期开展岗位安全教育培训，尤其是对临时雇用人员，要加强岗前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的检

查，严格落实先培训后上岗、特种作业持证上岗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观念。

3.屹通公司要加强对高处作业的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落实对高处临边作业的监护、防护措施和作业人员个人防护措施，加大对施工现场安全

生产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力度，督促作业人员认真履行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大连屹通建设有限公司“9·28”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21年11月22日       


